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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11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2年第 11次审议会议于 2022年 3月

10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

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）：

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翰博高新材料（合肥）股份有限公司（转板）：符合

转板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最近两年及一期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

率稳定而发行人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2021 年 1-6 月

波分复用产品和时分复用产品毛利率显著高于 2020年的原因及

合理性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针对本次募投项目，请发行人结合风电产业补贴政策陆续

退坡、现有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等情况，说

明在订单不及预期的情况下可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。请保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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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翰博高新材料（合肥）股份有限公司 

1.报告期内转板公司对京东方销售占比分别为 79.34%、

86.97%、87.48%和 85.05%。请转板公司说明是否对京东方存在

重大依赖，是否在客户稳定性及业务持续性方面存在重大风险。

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转板公司说明，报告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趋势与背光显示模组行业可比公司存在较

大差异的合理性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请转板公司结合报告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变动情况，说

明转板公司是否具有成长性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结合行业竞争格局、技术差异、企业规模等因素，

进一步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内毛利率远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且波

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。请保荐

人、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二）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翰博高新材料（合肥）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转板公司在转板上市报告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中补充

披露报告期主要产品对京东方的销售占比情况，以及对京东方

存在重大依赖的情况及风险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转板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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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趋势与背光显示模组行业可比公司存在

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保荐人、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3.请转板公司结合报告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变动情况，补

充披露业绩下滑风险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
2022 年 3 月 10 日 

  


